
大学生应征入伍优惠政策
   
一、国家相关优惠政策
1.选用培养
（1）选取士官。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学专业符合部队需要、政治和体格条件合格的适龄青年可以应征招收士官。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大学毕业生士兵，首次选取为士官的，参照直接从非军事部门招收士官的有关规定授予士官军衔和确定工资起点标准，在地方高校学习时间视同服役时间。
（2）士兵提干。符合条件的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含毕业学年入伍，服役期间取得的），入伍1年半以上，可选拔为提干对象。
（3）保送入学。参加优秀士兵保送入学对象选拔，年龄放宽1岁，同等条件下优先列为推荐对象，按照有关规定保送入军队院校培训，本科以上学历的，安排6个月任职培训。
（4）报考军校。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应征入伍士兵参加全军统一组织的军队院校招生考试，年龄放宽1岁。
2.复学升学
（1）入学复学。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2年内允许复学或入学。
（2）转专业。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复学，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
（3）升学加分。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高校在校生（含新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在完成本科学业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
（4）免试入读。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退役人员，符合研究生报名条件的可免试（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5）考研专项。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每年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约8000人，并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倾斜。
3.就业招录
（1）高校毕业生士兵退役后1年内，可视同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向原就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到手续。退役高校毕业生士兵可参加户籍所在地省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原毕业高校就业招聘会，享受就业信息、重点推荐、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
（2）乡镇补充干部、基层专职武装干部配备时，注重从退役大学生士兵中招录；在军队服役5年（含）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士兵可以报考面向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考录的职位。
（3）按照国家规定发给退役金，由安置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接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发给经济补助，安置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其免费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推荐就业。
4.优先优待
（1）优先。大学生参军入伍除享受义务兵正常优待外，还享受优先报名应征、优先体检政考、优先审批定兵、优先安排使用，大学生参加体检开辟绿色通道。
（2）优待金。入伍大学生按规定享受优待政策，优待金由批准入伍地发放，其家庭享受军属待遇，由户籍所在地负责落实相关优待。
（3）学费补偿。国家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大学毕业生、在校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补偿、助学贷款代偿，对退伍复学的在校大学生和入伍前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资助。标准为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6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20000元。
（4）津贴工资。入伍后，衣、食、住、行、医等由国家供给，每月发放津贴，担任正、副班长职务或特殊岗位，艰苦、边远、海岛地区还有特殊补贴。
（5）退役金。义务兵服役期满退出现役，部队发给退伍费、回家差旅费、医疗保险费、津贴及生活费等。回到地方，再由安置地民政部门发放一次性自主就业补助金。士官退役将享受更多经济补助。
二、甘肃省相关优惠政策
1.定向招录。从我省入伍服役满5年的退役大学毕业生，同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共享10%—15%的公务员定向招录计划。全省基层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招录计划安排40%的名额，定向招录从我省入伍的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已考录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大学毕业生参军入伍，保留其身份和行政事业编制，组织关系、行政关系随转，服役年限计入工龄，视为基层工作经历。全省每年拿出国有企业招聘总数不低于5%的岗位，用于定向招聘从我省入伍的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并纳入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招聘信息同步提交同级人社部门在网上公开发布。服役年限计入本企业工作年限，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2.一次性奖励金。在落实好国家有关征兵政策的基础上，我省实行大学生参军入伍一次性奖励金制度，大学毕业生（含上半年入伍的高校毕业班学生），按照本科以上毕业生10000元、专科毕业生7000元发放奖励金。在校生（含新生）按照本科7000元、专科5000元发放奖励金。
3.高原一次性奖励金。我省实行进藏兵（含高原兵）一次性奖励金制度，按照每人10000元标准发放，所需经费由县市区财政负担。奖励金在新兵入伍后，由县市区退役军人部门负责发放给新兵本人或家长。
4.免修课程。在校大学生士兵退役复学的，公共体育、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等课程免予考试，给予规定学分。
5.创业优惠。退役后自主创业的大学生，依法享受税收优惠，3年内免缴行政事业性收费。符合支持条件的创业者，可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不超过2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最长期限不超过3年，按规定享受财政贴息。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不超过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最长期限不超过2年，按规定享受财政贴息。
6.优抚优待。大学生返乡应征，按公路和铁路运输费用标准核算报销差旅费，按照往返途中时间和体检时间（1天）累计天数每人每天发放100元的伙食补助。应征青年服义务兵役期间，每年为其父母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参照当地企事业单位职工体检标准执行。以上两项政策措施所需经费由县市区财政负担，县市区人武部组织实施。对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大学生和少数民族大学生参军入伍，退役后优先享受民族院校、民族地区企事业单位定向招录、自主就业创业扶持等优惠政策。
三、兰州大学相关优惠政策
1.在校生（含新生）在服役期间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出现役后2年内允许入学或复学。入学或复学后可免修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公共体育课、生产劳动课，直接获得学分。
2.我校本科生应征入伍期间，可按学校有关规定申请自学相关课程，考试合格获得相应学分，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及不计学分的必修环节，符合兰州大学毕业及学位授予条件者，可获得兰州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3.设立“参军报国奖学金”，学生应征入伍退役后可以申领。金额为在校生20000元/人，应届毕业生30000元/人，退役后一次性发放。
4.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入（复）学，服役期间表现优秀，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学校相关规定并经学校同意履行考核程序后，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
5.大学生参军入伍服兵役期间表现纳入我校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遴选指标体系。
6.高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达到报考条件，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部队荣立二等功以上，符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条件的可申请免试（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7.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学生，学校单独划定复试分数线，招生计划专项专用。
8.入伍高校毕业生退出现役后1年内，可视同当年的应届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可办理就业报到手续。
9.退役入（复）学大学生在参评学校组织的学生评奖评优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评定；在辅导员选聘中，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聘。

